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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行政复议制度比较 

童卫东

    行政复议制度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各国行政复议制度在概念和内容等诸多方面并不一致，不仅有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区别，即使是同属一个法系，英国和美国不一样，法国和德国也不一样。 

    

    概念 

    

    行政复议并不是国外行政法的概念，而是我国行政法学者的理论总结。德国的行政复议称为异议审

查，它由“声明异议”和“诉愿”两部分组成。 

    

    在日本，行政复议称为行政不服审查，又叫行政不服申诉。日本的不服审查制度包括“异议申诉”、

“审查请求”和“再审查请求”。韩国的行政复议称为行政诉愿，公民因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损害其合法权益时，都可以依法向原处分行政机关的直接上级行政机关提出请求撤销或变更原行政处分。 

    

    在法国，行政复议称为行政救济，包括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善意救济是当事人向做出行政处分的原

行政机关申请的救济；层级救济是当事人向做出行政处分的原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的救济。在美国，

行政复议是请求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英国的行政复议包括部长救济和裁判所救济。 

    

    复议的范围 

    

    各国行政复议范围一般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对立法行为、国家行为不服的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

济。如根据美国的规定，当事人只能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裁决提起行政复议。日本行政不服审查的范围

包括：行政机关的处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不作为行为以及国家公务员对违反其意志给予的

降薪、降职、休职、免职或其他明显的不利处分或惩罚处分。在韩国，公民对因中央或地方行政机关的违

法、不当或消极的行政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都可以提出行政诉愿。但对总统做出

的行政行为不得提出诉愿请求。法国行政复议的范围比较宽，它包括所有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

为，既包括行政机关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为即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行政机关对具体事件进行处理的行

为，即具体行政行为。 

    

    复议体制 

    

    各国的复议体制并不相同，有的实行一级复议制，有的实行两级复议制。一级复议制是当事人对复议

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只能向司法机关申请司法救济，不能再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目前，多数

国家都采用一级复议制，如美国、法国、韩国、奥地利等。二级复议制是指当事人对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

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机关申请再复议。实行二级复议制的国家有德

国、日本、西班牙等。我国的台湾省也采用两级复议制。 

    

    复议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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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辖是指哪一类行政争议应当由哪一级机关进行复议的权限分工。各国关于管辖的规定也不一致，有

的由原作出行政处分的机关管辖；有的由上一级机关管辖，还有的是由专门的机关管辖。在日本，不服申

诉的管辖根据不服申诉的形式不同而不同。在韩国，诉愿管辖机关为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直接上级

行政机关。但对国务总理、各部部长或者总统直属机关的行政行为，应由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管辖。在法

国，善意救济由做出行政处分的原机关管辖，而层级救济由做出行政处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管辖。英国

根据行政争议性质的不同，由不同性质的行政裁判所管辖或者部长管辖。 

    

    复议的审理方式 

    

    多数国家在审理方式上一般以采用书面审理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例外。采用书面审理的国家有日

本、韩国、奥地利等。在韩国，诉愿裁决应当依据书面材料做出，必要时也可以依据当事人口头陈述做

出。但是英国和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没有书面审查原则的限制，复议机关可以进行调查。如英国行政裁判

所在当事人的参加下可以进行现场调查，全部证据应当向当事人显示，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等。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199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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